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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开放式访问中的著作权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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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内开放式访问的开展情况，指出了开放式访问
中可能存在的著作权风险，并分析了开放式访问的法律性质，

厘清了一些关于开放式访问法律风险的错误认识。给出了规

避开放式访问中法律风险的对策，可供开展开放式访问的相关

机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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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部分学者及出版者的大力提倡下，开放

式访问（ｏｐｅｎａｃｃｅｓｓ，ＯＡ）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
始兴起［１３］；然而，正如学术期刊的著作权问题曾被忽

视一样，目前ＯＡ中存在的著作权问题亦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必然给从事ＯＡ的机构带来法律风险。这里，
笔者简要介绍 ＯＡ的几种模式，分析 ＯＡ中存在的著
作权问题，并就如何规避相关法律风险给出建议，供从

事ＯＡ的机构参考。

１　ＯＡ的几种典型模式

　　ＯＡ对各种人员和机构的好处使其在国内的实践
方兴未艾［４］。按照论文发布者的身份来划分它包括

以下几种：１）出版者开展 ＯＡ，如开放阅读期刊联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ｊｓ．ｏｒｇ／）；２）作者开展ＯＡ，如奇迹电子
文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ｉｊｉ．ｃｎ／）；３）既非作者也非出版者
的第三方机构开展ＯＡ，如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ｈｔｔｐ：
∥ｐｒｅｐ．ｉｓｔｉｃ．ａｃ．ｃｎ／ｅｐｒｉｎｔ／ｉｎｄｅｘ．ｊｓｐ）；４）混合模式，即
论文发布者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如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ｐｅｒ．ｅｄｕ．ｃｎ），它既在因特网发布电子
文档，也出版纸质期刊。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

在建设属于混合模式的ＯＡ数据库。

２　学术期刊的著作权模式及 ＯＡ中的著作权
问题

　　学术期刊的著作权模式有２种：１）转让模式，即
作者与期刊出版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作者将除精

神权利以外的大部分著作权转让给期刊；２）法定模
式，即权利法定的意思，在作者与期刊之间无著作权协

议或约定的情况下，发生著作权纠纷时，只能依据法律

规定界定双方的著作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单篇论文著作权

归作者，期刊只对期刊整体以及版式等享有著作权。

目前，著作权保护观念淡薄导致很多期刊不愿意投入

人力物力与每个作者均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仅在封

面上发布相关公告，而这类公告并不具备著作权转让

协议的效力，不能改变论文著作权归属，当然更不能限

制作者行使自己的著作权。

鉴于国内学术期刊著作权保护的现状，上述几种

ＯＡ模式均存在潜在的著作权风险［５］。

１）期刊出版者与ＯＡ开展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著
作权纠纷。大多数开展ＯＡ的机构并没有与期刊签订
著作权使用合同。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期刊支持

ＯＡ，但是，出于商业利益考虑或者某种需要，并非所有
期刊都愿意其刊载的论文被上载到互联网上，潜在的

法律风险依然存在。

２）期刊与作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著作权纠纷。首
先，对于由作者发起的ＯＡ机构而言，如果论文在向期
刊投稿前或正式发表前已经在开放式网站发布，若期

刊知道这一情况是不会收稿或者刊载论文的，若作者

隐瞒这一情况，那么就是典型的“一稿多投”，作者同

样面临法律和道德风险。其次，一些没有与作者签订

著作权转让合同的期刊出版者开展 ＯＡ时，也会面临
法律风险；因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单篇论文著作权

中的复制权、网络传播权仍然归作者所有，期刊没有征

得作者的同意而开展 ＯＡ是一种侵犯作者著作权的
行为。

３）作者与ＯＡ开展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著作权纠
纷。既然期刊这一与作者相比处于强势地位的机构都

可能与作者发生法律纠纷，在开展 ＯＡ的机构不是出
版者的情况下，则该机构与作者发生法律纠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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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大。２０００年左右发生的一些作者起诉某数据库
的诉讼案件不能说没有在ＯＡ上重演的可能。
４）某些商业数据库与 ＯＡ开展机构或作者、出版

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纠纷。其实，ＯＡ对于出版者与作
者来说都是受益人，而对于一些数据库制作商来说则

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 ＯＡ会影响这些商业数据库用
户的下载量。当期刊出版者与数据库制作商签订了著

作权转让合同时，若未征得其同意，开展 ＯＡ必然带来
著作权纠纷。

３　ＯＡ的法律性质

　　首先，ＯＡ是一种出版行为。《世界版权公约》
１９７１年修订版第６条给“出版”下的定义是：“可供阅
读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以有形复制并向公众普遍发

行。”［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辞

海》是这样解释“出版”的：“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

复制向公众发行。”综合这２个定义，可认为“出版”就
是将作品复制并向公众发行，ＯＡ是将论文复制为数
字形式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发行，因此，是出版的一种

方式。

其次，ＯＡ不属于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我国著
作权法第２２条规定了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在属于
合理使用的情况下，无需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就可以使

用受著作权保护的相关作品。很多从事 ＯＡ的机构大
多是科研机构或出版机构，常会误认为 ＯＡ属于著作
权法第２２条第６款规定的：“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
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

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这些机构常常忽

略了该款最后的但书；因为一些机构没有认识到 ＯＡ
是一种出版方式，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

范畴。２００６年７月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针对信息网络传播规定的合理

使用情形更加严格，除了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

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和在公众

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况以外，向公众

提供其他作品均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其他作品只

在特定主体为特定目的向特定对象提供时才属于合理

使用，对于具体情形，《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显然，

ＯＡ不属于其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况。另外，从道德
角度看，ＯＡ无疑是值得提倡的，这也使有些机构认为
ＯＡ必然合法，是一种认识误区。

第三，ＯＡ是利用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学术论文
这一类作品，因此，除非权利人自己进行 ＯＡ或者取得
权利人许可，否则就侵犯了论文著作权主体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条例》第２条明确规定：“权利人享有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

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其第１８条还规
定了相应的侵权责任，因此，不经权利人许可而将其论

文发布到ＯＡ网站上会产生严重的违法后果，从事ＯＡ
的机构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４　学术期刊ＯＡ中法律风险的规避

　　从ＯＡ的法律性质以及学术期刊的著作权现状来
看，ＯＡ中的确存在很高的著作权风险［７］，但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采取措施来降低法律风险。

４．１　分清著作权主体并获得其许可　ＯＡ的开展机
构应该首先分清论文的著作权主体。这分３种情况：
１）对于未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著作权当然完全归
作者。２）当论文在期刊上发表后，在出版者和作者没
有签订著作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作者和期刊出版者

各自享有其法定的著作权，即作者享有发表权、署名

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

络传播权等权利，出版者享有期刊作为整体的发表权、

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８］，版式的著

作权也归期刊出版者享有。此时，将论文上载于 ＯＡ
网站必须同时取得期刊出版者和作者的许可。３）在
期刊出版者与作者或者期刊出版者与数据库制作商之

间有著作权转让协议时，著作权依据相关协议归受

让方。

在分清著作权主体之后，除非 ＯＡ机构享有学术
论文的著作权，否则必须得到学术论文著作权主体的

书面授权。一些ＯＡ机构由于缺乏著作权保护意识而
不去取得论文著作权主体的许可，若因此被起诉会面

临法律责任，而实际上，取得著作权主体的许可并不需

要花很多人力和物力，是小投入、大收益。关键看从事

ＯＡ的机构是否认识到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开展 ＯＡ的出版机构仅仅需要得到作者的许可，

由于出版者相对于作者处于强势地位，这一点很容易

做到；因为平时稿件修改、校对等等都要与作者联系，

只要顺便把许可协议寄给作者签好发回即可。

对于由作者发起的 ＯＡ机构，若论文仅在 ＯＡ网
站发表而不向期刊投稿，自然属于著作权主体自己发

布论文，不需要他人许可。若论文发布于 ＯＡ网站后
再向期刊投稿，如笔者前面的分析，这属于“一稿多

投”，没有期刊会允许这种行为。论文在期刊发表后

上载于ＯＡ网站，作者应该事先取得期刊出版者的许
可，大多数期刊对于ＯＡ还是支持的。

对于非出版者且非作者这类从事 ＯＡ的机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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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它们可以首先与期刊出版者联系，询问著作权

的归属情况，进而再征得著作权主体的同意。若期刊

与作者已经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则著作权主体为期

刊出版者，取得它们的许可即可。若著作权归属属于

法定模式，则必须同时得到期刊和作者的许可，此时，

可以先取得期刊出版者许可，再委托它们联系作者或

提供作者的联系方式。

４．２　从技术上降低法律风险　除了直接获得著作权
许可，从技术上也可以降低法律风险。ＯＡ机构可以
将ＯＡ网站做成一个开放的独立平台，由论文的著作
权主体，即期刊出版者或论文作者自行上载论文。这

样，ＯＡ机构就成了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
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侵权责任要明显轻于

提供内容的侵权者，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要小于提供内

容的ＯＡ机构；因为按照《条例》第１４条到第１７条的
相关规定，若开放式存储机构仅为平台的提供者，即网

络服务提供商时，在其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当其网站发

布的论文侵权时，其责任仅在于删除作品或断开链接，

并通知内容提供者。

同时，《条例》第２０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
承担赔偿责任的几种情况，即：“（一）明确标示该信息

存储空间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

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三）不知道也没有

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侵权；（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五）在接到权利人

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平台

的ＯＡ机构可以采取相应技术措施降低法律风险。按
照该条前２款规定，作为平台的 ＯＡ机构应该明确标
出每篇论文的上载者并在网站显要位置公布自己的名

称、联系人和网址。根据第２款的规定，从事ＯＡ的机
构不能改变论文的内容或者版式，如在论文中加入自

己网站的链接或标志。根据该条第３款，从事 ＯＡ的
机构有严格审查论文的内容是否侵权的义务。笔者建

议，通过网络技术让论文上载者必须实名注册之后才

能上载论文，对于非论文署名作者或者期刊编辑上载

的论文，通过网络技术的限制使之不能发布。这样，至

少从技术上使那些侵权可能性高的论文不能上载。按

照第５款的规定，在接到权利人书面通知后，从事 ＯＡ
的机构应该删除相关论文，这就要求 ＯＡ网站的论文
数据库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今后的定位和删除功能。

对于第５款的规定尤其要注意，不能掉以轻心，一
定要在技术上对 ＯＡ网站进行优化，使侵权论文能够

被及时删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

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修改）的规定和相关案例［９］，若作为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 ＯＡ机构未及时删除侵权作品，要承
担共同侵权责任，届时就不是上面所说只要删除论文

或断开链接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了。

４．３　体现对作者和出版者的尊重以减少实际诉讼风
险　ＯＡ的目的是促进学术传播，是不盈利的；因此，
即使被起诉，经济损失并不是主要的，但是会给开展

ＯＡ机构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至少说明它不
尊重作者或出版者的著作权。鉴于 ＯＡ对作者和出版
者都有利，作者或出版者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起诉，但会

因感到其著作权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起诉；因此，在

开展ＯＡ时，应体现对著作权权利人的尊重，从而降低
实际诉讼风险。例如，可以在网站显著位置公布关于

ＯＡ网站的公益性质，并发布ＯＡ网站中论文著作权归
相应著作权主体所有的公告。这样，在 ＯＡ机构因工
作失误造成侵权的情况下，例如获得了错误的著作权

权利人许可，或者因技术原因未及时删除侵权作品，此

时从感情上说作者直接去法院起诉的风险要小一些。

当然，这个措施要起作用，只能寄希望于著作权权利人

的“善心”。要想彻底避免诉讼风险和体现对著作权

权利人的真正尊重，还是要取得著作权权利主体的许

可或者让著作权权利主体自行上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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